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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之容许性探析，通过剖析行政协议反向诉讼的理论基础，揭示其内涵与特征，明确其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定位。同时，详细分析构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行政协议识别

难题、传统诉讼理念束缚以及非诉执行机制制约等。进而提出突破困境的路径，如明确行政协议认定标

准、转变诉讼理念、优化非诉执行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行政协议反向诉讼的制度构建与程

序设计，包括诉讼主体资格确定、诉讼程序运行、证据规则与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最后，探讨保障行

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有效实施的措施，强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推动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的重要性。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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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Permissibility of Reverse Litigation o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By dissec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reverse litigation o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this paper reveals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clarifies its position within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Meanwhile, it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in constructing reverse 
litigation i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litigation concepts,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non-litiga-
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ways to break through these dile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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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clarifying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changing litigation con-
cepts, and optimizing the non-litiga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cedural design of reverse litigation in adminis-
trative agreements,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litigation subject qualifications, 
the operation of the litigation process, evidence rul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verse litigation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judicial capacity building,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verse litigation sys-
tem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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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的理论基础 

1.1. 行政协议的内涵与特征 

行政协议指的是行政机关为达成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目的，与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经协商后

签订的，包含行政法层面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行政协议

具备以下几个核心要素：其一，协议主体中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而另一方则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其二，协议旨在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目标，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其三，协议内容涉及行政法

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与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民事合同存在差异。行政协议呈

现出行政性与协议性的双重特性。其中，行政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履行行政管理职责，

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在签订和履行协议过程中，可能会运用行政权力对协议进行管理和监

督，如对协议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罚等[1]。 

1.2. 反向诉讼的概念与本质 

反向诉讼，在行政协议领域中，是指行政机关作为原告，针对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义务等违

约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与传统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模式不同，反向诉讼的原告是行政机关，

被告是行政协议相对人。这种诉讼模式的出现，旨在解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相对人违约而行政机关缺

乏有效救济途径的问题。反向诉讼的本质是在行政协议纠纷中，为行政机关提供一种平等的诉讼权利，

以维护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通过反向诉讼，行政机关可以借助司法力量，

促使相对人履行协议义务，同时也使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受到司法审查和监督。这有助于平衡行政协议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2]。 

1.3.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的理论依据 

1.3.1. 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支撑 
行政法律关系论指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行政协议中形成特殊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地位兼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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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对等性。平等体现在协议订立及履行时协商、表意机会均等，部分权利义务对等；不对等源于行政

机关的管理职能与公共利益代表身份，使其享有行政优益权，如因公益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协议，但需担

责。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契合该理论，既认可行政机关特殊地位与权利，又借司法审查监督其依法行

使行政优益权，保障相对人权益，维持行政法律关系平衡。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因公益收回土

地须依法补偿，相对人可就政府违法或不合理行为司法抗辩，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 

1.3.2. 诉权平等理论的要求 
行政协议纠纷里，诉权平等理论主张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作为协议双方，应平等享有诉讼途径解决纠

纷的机会。传统“民告官”诉讼模式虽保障相对人诉权，却忽视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诉权需求。行

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诉权平等。当相对人不履行协议义务，行政机关有权起诉要求其

履约或担责，既体现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也提升行政协议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与效率。如公共工程承包合

同，承包商未按约完成工程，行政机关作为发包方应能诉讼追究其违约责任，而非仅靠非诉手段，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双方诉权平等[3]。 

2.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构建的现实困境 

2.1. 行政协议识别难题 

行政协议和民事合同界线模糊。这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上，二者都常用书面形式订

立，且都需双方协商一致。像行政机关采购办公用品的合同，从形式到条款，都和普通民事买卖合同极

为相似，均涵盖标的、价款、履行方式等，且都经协商达成。内容上，部分行政协议涉及的财产关系易与

民事合同混淆。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协议为例，其中关于收益分配、资产转让的条款，和民

事合同中的财产关系条款高度相似，难以区分。 
然而，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存在本质区别。行政协议具有公权力属性；民事合同则基于平等主体间

的私法自治，主要调整私人财产与人身关系，像地铁建设运营特许经营协议属行政协议，企业间货物运

输合同为典型民事合同。目的上，行政协议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民事合同多满足私人利益。权利义务关

系上，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有行政优益权，如特定情形可单方变更、解除协议，且受行政法规范约束；

民事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由私法规范调整，地位平等。二者界限模糊给行政协议反向诉讼构建带来困难，

无法准确识别行政协议，就难以确定反向诉讼的适用及审理法律规则[4]。 

2.2. 传统诉讼理念的束缚 

“民告官”思维定式的影响，这种思维定式对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阻碍。长

期以来，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情况较少被考虑和接受。一方面，行政机关自身可能受到这种传

统思维的束缚，担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会打破原有的行政诉讼格局，引发公众对其行使权力的质疑。例

如，在一些地方政府中，即使遇到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的情况，行政机关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而

非诉讼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担心被视为“滥用权力”或“与民争利”。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可能

对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反向诉讼存在疑虑，认为这可能会改变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益的初衷，导致行政

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思维定式使得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在推广和构建过程中面临较大的观念障碍，

需要克服公众和行政机关自身对传统诉讼模式的固有认知。 

2.3. 非诉执行机制的制约 

非诉执行机制的制约。该机制存在对行政协议反向诉讼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影响了反向诉讼制

度的构建。一方面，行政机关在既有非诉执行途径可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考虑通过非诉执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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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而忽视反向诉讼这种更为公正、透明的司法救济途径。因为非诉执行在程序上相对简单，不需要

经过繁琐的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可以更直接地运用行政权力推动协议的履行。例如，在土地出让金追缴

等行政协议纠纷中，行政机关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下达催缴通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非诉执行手段，而

不是提起反向诉讼。另一方面，非诉执行的广泛应用使得反向诉讼制度的需求被掩盖，社会各界对反向

诉讼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非诉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分行政协议纠纷，导致人们对构建

反向诉讼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缺乏深刻理解，从而阻碍了反向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种替代效应

使得反向诉讼制度难以在行政协议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纠纷解决机制，

合理界定非诉执行与反向诉讼的适用范围，来充分发挥反向诉讼制度的优势[5]。 

3.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构建困境的突破路径 

3.1. 明确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 

为了准确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以及其他行政行为，需要进一步细化行政协议的识别要素。需要

明确行政协议的一方应当是行政机关，且行政机关在协议中是以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为目的，而不是以民

事主体身份参与。例如，政府部门为了提供公共教育服务与学校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政府部门在协议

中的角色是基于其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而非普通的民事合作关系。在目的要素上，强调行政协议的订立

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如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保护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以城市污水

处理厂建设运营协议为例，其目的是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保护环境，这与单纯的商业盈利目的的民

事合同有明显区别。 
对于内容要素，行政协议应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优益权以及相对人

的履行义务等。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许权协议中，行政机关有权对项目建设质量、运营标准进

行监督管理，同时相对人有义务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形式方面，虽然行政协议不

局限于特定形式，但应注重协议订立过程中的协商性和合意性，以及是否遵循了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通过对这些识别要素的细化，可以为行政协议的准确认定提供更加清晰的标准，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混淆

和误判，从而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6]。 

3.2. 转变诉讼理念与完善法律规定 

3.2.1. 树立平等的诉讼观念 
构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关键在于突破传统“民告官”的思维局限，树立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诉

讼地位平等的观念。在行政协议里，双方是平等的协议主体，合法权益都应得到法律一视同仁的保护。

解决行政协议纠纷时，不应预设行政机关处于优势、相对人处于弱势。比如在政府与企业签订的科技研

发合作协议纠纷中，诉讼里双方举证权、辩论权等应平等。行政机关不能凭借行政权力获取诉讼特权，

相对人也不该因弱势地位遭受不公对待。 

3.2.2. 修订相关法律条款 
现行法律对行政协议反向诉讼有所限制，需修订相关条款。在《行政诉讼法》中，应明确赋予行政

机关在行政协议纠纷中作为原告的资格，允许其在相对人不履行或违反协议约定时依法起诉。同时，要

详细规定反向诉讼的具体程序、审理规则与证据规则。比如在诉讼程序上，明确起诉条件、受理程序和

审理期限；审理规则方面，将审查范围确定为行政协议合法性、合约性及双方履行情况；证据规则上，

结合行政协议特点，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制定特殊的证据收集与采信规则。此外，还应完善与行政

协议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确保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一致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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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非诉执行机制 

当前非诉执行存在问题，需规范完善其程序。一方面，简化申请与审查流程，提升执行效率。明确

行政机关申请非诉执行的期限、材料要求，法院应限时完成审查裁定。比如，要求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不

履行协议义务 60 天内提出申请，法院收到申请 30 天内完成审查。另一方面，强化执行过程监督，保障

执行合法公正。构建涵盖行政机关内部法制部门监督、法院执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全方位监督机制。

以城市房屋征收补偿非诉执行为例，法院需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执行行为，确保征收补偿决定合法，保障

被征收人权益。 
此外，赋予相对人在非诉执行中提出异议、申请听证等更多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规范非诉执行

程序，既能提高执行质量与效果，助力解决行政协议纠纷，也能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构建创造有利

条件[8]。 

4. 结论 

本研究深入剖析行政协议反向诉讼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突破途径、制度构建及保障举措，得出

结论：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其理论依据涵盖行政法律关系论、诉权平等理论等，为制

度构建筑牢根基。但当前构建该制度面临多重困境，像行政协议识别难、传统诉讼理念的禁锢以及非诉

执行机制的限制。要突破这些困境，需明确行政协议认定标准，转变诉讼理念，完善法律规定，优化非

诉执行机制并整合纠纷解决资源。制度构建上，要确定诉讼主体资格，规范诉讼程序，合理分配举证责

任。同时，通过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保障措施，确保行政

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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